臺北市政府98年度協助特定對象大專校院以上學生暑期工讀招募簡章

一、目的：為有效紓解特定對象因失業而影響子女就學權益，提供本市大專校院以上特定青年暑期工讀機會，培養其自立自強精神，並實地瞭解市政工作，藉以培養未來之優秀人才，為國家社會服務。
二、對象資格條件：

(一)基本條件：需同時符合以下條件者。

1.國內各大專校院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五專須四年級以上學生、研究所已在學之研究生、四年制技術學院已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或二年制專科學校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
2.其本人、父或母其中1人，設籍臺北市（設籍4個月以上;須附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最近2個月申請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98年3月1日以後申請者即可】）
檢附證明文件:

(1)學生證正反面影本1份(學生證無註冊章，應於所附影本上蓋註冊章或附在學證明影本)

(2)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3)最近2個月內申請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1份
(二)除具備基本條件外，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優先錄取：
1.獨力負擔家計者之子女:
獨力負擔家計者意指其工作所得為唯一提供家庭生活所需之經濟來源者，且有扶養親屬者。
檢附證明文件:全戶戶籍內扶養親屬（15歲至65歲之間）無工作能力證明，如：在學證明、入伍證明影本、身心障礙者手冊等資格文件。

2.父或母其中1人曾於96年至98年度間申領失業給付，目前尚在失業中，且同時具中高齡身份

檢附證明文件:
(1)父或母其中1人之96年、97年或98年度「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證明影本1份。

(2)戶籍謄本父或母其中1人符合中高齡身份（中高齡指年滿45歲以上者，民國53年5月20日以前出生者）。

(3)父或母其中1人無工作切結書

3.父或母其中1人曾於96年至98年度間申領失業給付，目前尚在失業中，且同時具身心障礙者身份

檢附證明文件:
(1)父或母其中1人之96年、97年或98年度「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證明影本1份。

(2)父或母其中1人之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1份。

(3)父或母其中1人無工作切結書

4.父或母其中1人曾於96年至98年度間申領失業給付，目前尚在失業中，且同時具原住民身份

檢附證明文件:
(1)父或母其中1人之96年、97年或98年度「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證明影本1份。

(2)戶籍謄本父或母其中1人有原住民身份記載。

(3)父或母其中1人無工作切結書

5.生活扶助戶
檢附證明文件: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至報名期間仍有效之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乙份。

6.本人為身心障礙者
檢附證明文件:本人之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1份。

7.本人為原住民

檢附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本人有原住民身份記載。

三、錄 取 名 額：146名。
四、單位、工讀名額、工讀期限、工作內容、工作報酬、給假規定：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臺北市監理處

	工讀名額
	137名
	9名

	工作地點
	臺北市政府各用人單位
	臺北市監理處

	工作時間
	一、98.7.6~98.8.19，共45天。

二、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時數8小時，每週休2日。
	自98年7月1日起至98年8月31日止，共計2個月，每日不超過8小時，每2週不超過84小時。

	工作內容
	協助本府所屬機關辦理相關業務，但不得經手財務及危險性工作。
	協助辦理98年自用車汽車燃料使用費開徵之資料核對、銷號、整理、補正及裝訂等工作。

	待遇福利
	一、月薪1萬8千元，工讀期間45天（1.5月），每人給薪2萬7千元。

二、請假依本府各機關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給假一覽表規定辦理。扣薪標準：按日扣薪600元，按時扣薪75元，中途離職者按當月實際在職天數給薪（含例假日）。

三、工讀期間所需交通、膳宿及自付勞保費均由個人自行負擔。

四、另配合94年7月1日施行之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本府按月提撥工資6%為工讀生提繳退休金，工讀生亦得在其每個月工資6％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1、 按時計薪，時薪120元，每週一至週五，每日8小時。因業務需要加班，依據勞動基準法發給加班費。

2、 工讀期間所需交通、膳宿、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額均由個人自行負擔。

3、 配合民國94年7月1日施行之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本處按月提繳工資6%為工讀生提繳退休金，工讀生亦在其每個月工資6%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給假規定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給假一覽表辦理。

二、依據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勞工請假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1.婚假需檢具結婚證書、喜帖或戶籍謄本。

2.喪假需檢具訃文。

3.病假超過2日以上者，需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給假一覽表辦理。

二、依據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勞工請假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1.婚假需檢具結婚證書、喜帖或戶籍謄本。

2.喪假需檢具訃文。

3.病假超過2日以上者，需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

	工讀生應遵守規定
	一、報到時應攜帶學生證正本予用人機關查證。

二、工作期間應遵守機關服勤規定。

三、工作期間如有違反規定或公務洩密等情事，除由服務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終止契約外，並視情節輕重逕函就讀學校處理。
	一、報到時應攜帶學生證正本予用人機關查證。

二、工作期間應遵守機關服勤規定。

三、工作期間如有違反規定或公務洩密等情事，除由服務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終止契約外，並視情節輕重逕函就讀學校處理。


五、報名方式與日期
（一）報名方式：

一律採通訊報名：請依所附報名表（填寫範本，請參考就業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esctcg.gov.tw/），詳填個人資料後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請掛號郵寄至：103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之1號，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第一課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暑期工讀。未依式辦理、重複報名、或資格文件不全者，視同棄權，不接受補件。
（二）報名日期：自98年5月15日起至98年5月21日為止(以發件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六、辦理方式：
(一)資格審查: 就業服務中心於受理報名後進行資格審查，並於98年6月3日上午10時將符合特定對象及一般對象名單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www.esctcg.gov.tw/。
 (二)資格複查:若對資格審查結果有疑義，應於98年6月5日下午5時前以書面提出複查申請(請以掛號寄出，以發件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98年6月11日下午5時於本中心網站(http://www.esctcg.gov.tw)公佈複查結果。
 (三)遴選方式:。
1.公開抽籤日期：抽籤時間暫訂於98年6月15日進行公開抽籤（抽籤地點於公佈資格審核名單時一併公告），除正取外，並依序抽出候補名額50名，若正取者放棄資格時，由候補名單依順序遞補。遞補人員通知作業皆以電話進行，報名時請留下正確聯絡號碼，並保持電話暢通。如因資料錯誤、未開機等個人因素，未能即時聯絡，請自行負責。
2.符合特定對象資格條件者優先錄取，如超過所需名額，則按表列用人單位：人事處、監理處分組依序辦理公開抽籤。
3.符合特定對象資格條件者如未超過所需名額，則特定對象一律錄取，且按表列用人單位：人事處、監理處依序辦理公開抽籤分派用人單位，不足餘額由一般對象之名單進行公開抽籤。
七、錄取名單公告：

於98年6月16日上午10時前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www.esctcg.gov.tw/及臺北市政府人事處網站: http://www.dop.taipei.gov.tw/。

八、附則：

(一)報到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正本，驗畢即歸還。

(二)報到後經用人單位發現下述情事，一律取消錄取資格:應屆畢業生或當年考上尚未就學者，或在暑假期間擬參加集訓、實習、自強活動、課業輔導或出國者。

(三)工作期間保險事項由各服務機關於人員報到時辦理勞工保險加保事宜，所需保費由各服務機關按勞工保險條例辦理，並按月依人員薪額6%提繳勞工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工作期間如有違反規定或公務洩密等情事，除由服務機關予以辭退外，並視情節輕重，逕函就讀學校處理。

(五)工作期間相關權利義務悉依用人單位工作規則及本府98年大專院校以上學生暑期工讀權益與規範事項規定辦理。

(六)報名資料如有偽造、變造、造假者，取消錄取資格。

九、辦理報到：由用人單位通知報到時間、日期。

十、洽詢電話：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吳小姐（02）2728-7717。

臺北市監理處人事室劉小姐（02）2763-0155＃635。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就業服務專線（02）2597-2222。

--資格文件裝訂處--        ○


打孔處請保留

○

臺北市政府98年度協助特定對象大專校院以上學生暑期工讀招募

報名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家）               (手機)

遞補人員通知作業皆以電話進行，請保持電話暢通。如因資料錯誤、未開機等個人因素，未能即時聯絡，請自行負責。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
	

	就讀學校名稱
	        （   年制）
	科系
	
	年級
	

	戶籍地址
	□ □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聯 絡 地 址
	□ □ □

	電 子 信 箱
	             @

	請依申請資格項目檢附相關證件：※請寄出前仔細檢查附件是否備妥！
報名表填寫範本，請參考網站：http://www.esctcg.gov.tw或就業服務專線：25972222
· 請按下列文件依序裝訂於左上角◎請勿重複報名，以免影響自身權益◎備妥之文件項目請於左邊空格□打ˇ

	基本

條件


	一般對象及特定對象報名者均需檢附以下文件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1份（學生證無註冊章，應於所附影本上蓋註冊章或附在學證明影本。國內各大專校院已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五專須四年級以上學生、研究所已在學之研究生、四年制技術學院已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或二年制專科學校已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

· 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 最近2個月內申請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1份（本人、父或母其中1人設籍在臺北市）。

	特

定

對

象

身

份

別

及

檢

附

證

件

*

請

於

適

當

空

格

勾

選

身

份

別
	1.獨力負擔家計者之子女

□全戶戶籍內扶養親屬（15歲至65歲之間）無工作能力證明，如：在學證明、入伍證明影本、身心障礙者手冊等資格文件。

	
	2.父或母其中1人曾於96年至98年度間申領失業給付，目前尚在失業中，且同時具中高齡身份

□父或母其中1人之96年、97年或98年度「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證明影本1份。
□戶籍謄本父或母其中1人符合中高齡身份（中高齡指年滿45歲者）。

□父或母其中1人無工作切結書

	
	3.父或母其中1人曾於96年至98年度間申領失業給付，目前尚在失業中，且同時具身心障礙者身份

□父或母其中1人之96年、97年或98年度「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證明影本1份。
□父或母其中1人之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1份。

□父或母其中1人無工作切結書

	
	4.父或母其中1人曾於96年至98年度間申領失業給付，目前尚在失業中，且同時具原住民身份

□父或母其中1人之96年、97年或98年度「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證明影本1份。
□戶籍謄本父或母其中1人有原住民身份記載。

□父或母其中1人無工作切結書

	
	5.生活扶助戶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至報名期間仍有效之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乙份。

	
	6.本人為身心障礙者

□本人之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1份。

	
	7.本人為原住民

□戶籍謄本本人有原住民身份記載。


（以下由就業服務中心填寫）

資格審核承辦人蓋章：                                           受理日期： 98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1.通過

□2.未通過（□文件不全，缺                   文件  □未符合資格 □重複報名 □其他）

無工作切結書

    本人目前確實無工作，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

      切結為憑。

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資格審查編號：


（由資格審查單位之承辦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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